附件3
柳江区卫生应急技能竞赛
计分办法及评分标准
一、个人竞赛计分
 （一）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单元
1.笔试
笔试部分满分100分，为闭卷考试，所有队员均参与答题。采用2套试题，其中流行病学和卫生应急专业人员采用同1套试题，实验室检测人员采用1套试题，时长90分钟，包含单选题、多选题、判断题。队员笔试成绩计入其个人总成绩，三名队员成绩平均分作为该队在该项目的团体成绩。
2.技能操作
技能操作部分满分100分，每支队伍分三轮参加考试，每轮45分钟。所有队员均参与。技能操作采用2套试题，流行病学和卫生应急专业人员采用同1套试题，重点考察监测报告分析、现场调查与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。实验室检测人员采用1套试题，重点考察标本采集与检测、自救互救能力和个人防护。队员根据题目进行操作展示，分别计算个人成绩，队员技能操作成绩计入其个人总成绩，三名队员成绩平均分作为该队在该项目的团体成绩。
（二）突发中毒事件处置单元 
1.笔试
笔试部分满分100分，为闭卷考试，所有队员均参与答题。按参赛队员专业不同共设3套试卷，分别为中毒流行病学调查、中毒实验室检测、中毒医疗救治相关知识。笔试时长90分钟，包含100道题目（单选题、多选题、判断题），满分100分。队员笔试成绩计入其个人总成绩，三名队员成绩平均分作为该队在该项目的团体成绩。
2.技能操作
技能操作部分满分100分，所有队员均参与，队员根据题目进行操作展示，分别计算个人成绩，队员技能操作成绩计入其个人总成绩，所有队员成绩平均分作为该队在该项目的团体成绩。
（三）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单元
1.笔试
笔试满分100分，为闭卷考试，所有队员均参与答题。试卷为1套试卷，时长90分钟，包含单选题、多选题、判断题，内容为医学救援相关知识。队员笔试成绩计入其个人总成绩，三名队员成绩平均分作为该队在该项目的团体成绩。
2.技能操作
操作技能部分满分200分，包括基本技能操作（100分）和综合技能操作（100分）两部分，所有队员均参与。基本技能操作为赛站式，共设10站，每站满分为10分，单人操作，并在规定时间完成。所得分数计算个人成绩，成绩计入其个人总得分，三名队员成绩平均分作为该队在该项目的团体成绩。综合技能操作为一站式，满分100分，三人共同操作，并在规定时间完成，该队在该项目的得分为团体分数，3名队员个人成绩与团体成绩一致，并按照比例计算个人成绩，成绩计入其个人总得分。
二、团体竞赛计分
    “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”团体总成绩由四部分组成，即该项目组的队伍集结及保障能力考核+盲样考核+三名队员笔试成绩平均分+三名队员技能操作成绩平均分作为该队在该项目的团体总成绩。（盲样考核满分100分，采取盲样比对考核方式，由自治区竞赛组在复赛前下发盲样标本。盲样检测标本为肠道、呼吸道等常见标本。盲样考核结果计入团体复赛成绩，不计入个人总成绩。）
    “突发中毒事件处置”团体总成绩由三部分组成，即该项目组的队伍集结及保障能力考核+三名队员笔试成绩平均分+三名队员技能操作成绩平均分作为该队在该项目的团体总成绩。
    “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”团体总成绩由四部分组成，即该项目组的队伍集结及保障能力考核+三名队员笔试成绩平均分+三名队员基本技能操作成绩平均分+三名队员综合技能操作成绩平均分作为该队在该项目的团体总成绩。
三、评分标准
（一）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单元
1.个人总成绩=笔试（50%）+技能操作（50%）
2.团体总成绩=队伍集结及保障能力考核（10%）+盲样考核（15%）+3人笔试成绩平均分（37.5%）+3人技能操作成绩平均分(37.5%)
（二）突发中毒事件处置单元
1.个人总成绩=笔试（50%）+技能操作（50%）
2.团体总成绩=队伍集结及保障能力考核（10%）+3人笔试成绩平均分（45%）+3人技能操作成绩平均分(45%)
（三）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单元
1.个人总成绩=笔试（30%）+基本技能操作（50%）+综合操作（20%）
2.团体总成绩=队伍集结及保障能力考核（10%）+3人笔试成绩平均分（30%）+3人基本技能操作平均分（40%）+3人综合操作平均分（20%）
同一项目内不同类型（比如流行病、实验室检测、医疗救治）的参数队员，个人成绩采用标准分（以各单项的分数排序计算得到标准分）进行比较。如果两名队员个人标准分成绩一致，则通过笔试加试决出名次。如果两队团体总成绩一致，依次比较两队笔试、技能操作、队伍集结及保障能力考核成绩，直至分出排名。复赛中各项目所有环节成绩均保留两位小数。
